
投资者如何防范非法证券期货活动 

案例 1：广西慧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1 项议案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案 

2017 年 1 月初，时为广西慧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慧球科技，现改名慧金科

技）实际控制人的鲜某为混淆视听、拖延召集慧球科技临时股东大会的进程，指使时任慧球

科技董事长董某某、董事会秘书陆某某等人操纵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含有“关于公司坚决

拥护共产党领导的议案”、“关于坚持钓鱼岛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议案”等 “1001 项

议案”，并作为提案拟交由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在公司信息披露申请未获上海证券交易所批

准的情况下，鲜某指使陆某某建立“www.600556.com.cn”网站，将“1001 项议案”全文登

载，向社会散布，并通过东方财富网股吧进一步扩散传播。 

 “1001 项议案”事件发生后，新华社、人民日报、中央电视台及各大财经媒体广泛关

注。证监会党委高度重视，统一部署，迅速行动，及时查明了违法事实。本案中，慧球科技

及其实际控制人、董事等打着信息披露的幌子，将《宪法》确立的基本政治制度、社会公序

良俗矮化为董事会决议事项，挑战党和政府的权威，藐视法律规定；相关信息未通过法定渠

道披露，所披露信息的内容构成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。2017 年 5 月，中国证

监会对鲜某及责任董事进行相应处罚，并对鲜某及三名责任人员终身市场禁入。 

监管部门提醒：严格规范上市公司治理，依法依规披露信息，是资本市场健康运行的基

石。对于上市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、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而言，应当勤勉尽责，确保

上市公司依法依规做好信息披露工作，确保披露的信息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绝不逾法律法规

红线。对于广大投资者而言，要增强对网络信息的辨别能力，特别是对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

息披露媒体之外的股吧、微信公众号等出现的关于上市公司的内幕信息，应当提高警惕、审

慎识别，切莫歪曲传播、盲目投资。 

案例 2： FENGLIN INTERNATIONAL LIMITED（丰林国际有限公司）违法违规减持“丰林集

团”案 

丰林国际和一致行动人新疆丰诚股权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新疆丰诚）在减持广西丰

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丰林集团）前合计持有丰林集团已发行股份的 58.16%。

2014 年 11 月 4 日，新疆丰诚通过二级市场减持“丰林集团”已发行股份的 4.223%。2015

年 5 月 11 日，丰林国际通过二级市场减持“丰林集团”当时已发行股份的 4.999%。丰林国

际在与新疆丰诚累计减持达到 5%后，未按规定及时向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书

面报告，也未通知上市公司并予以公告，在没有报告、公告的情况下，在限制转让期限内继

续减持“丰林集团”股份。 

丰林国际的上述行为构成了《证券法》第一百九十三条规定的“发行人、上市公司或者

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报送有关报告”和第二百零四条规定的“违反法律规定，在

限制转让期限内买卖证券”所述的情形，依法对相关单位和责任人员分别给予警告、责令公

开致歉，并处以罚款合计 1540 万元。 

监管部门提醒：上市公司股份减持制度是资本市场的基础性制度，对保护投资者特别是

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具有重要作用。违法减持行为的发生，折射出部分上市公司大股东、实

际控制人、董监高守法意识的淡薄和守信观念的缺失。上市公司大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监

高应当恪尽勤勉义务，严格遵守《证券法》及《上市公司股东、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》。

同时，广大投资者在知悉上市公司相关减持信息时，应当理性看待行情、综合研判风险，切



莫跟风渲染市场恐慌、盲目作出投资决定。 

案例 3：以白银现货投资为名从事非法期货活动 

刘某于 2013 年 10 月至 2013 年 12 月，通过深圳市 C 公司介绍，与 B 公司签订了在 A

贵金属交易平台进行现货白银投资的协议。刘某先后在 A 平台亏损 80 余万元之后，发现 A、

B、C 涉嫌诈骗，遂向深圳市公安机关报案。深圳市公安机关对 B、C 公司进行了调查，并抓

获有关犯罪嫌疑人。经查，B 公司为 A 平台的会员单位，C 公司为 B 公司的代理机构，C 公

司在 QQ 群寻找目标客户，通过“一对一指导”、“盈利丰厚”等话术，蛊惑客户到 A 平台交

易。上述公司涉嫌非法经营期货业务，深圳市公安部门以涉嫌非法经营罪进行立案查处。目

前，深圳法院已对 C 公司依法进行了判决并处罚金。 

监管部门提醒：目前，一些地方交易场所，打着石油、黄金、白银等现货交易的旗号，

以高额回报等方式劝诱客户以类期货交易方式进行交易，有的还诱骗投资者频繁买卖以赚取

巨额手续费，有的甚至与投资者进行对赌交易，造成投资者损失。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，在

进行投资交易之前，请务必清楚识别交易场所是否合法并了解有关交易规则、投资风险等，

以防上当受骗，遭受损失。请自觉抵制高利诱惑，远离非法期货活动陷阱！  

案例 4：以销售证券投资咨询类软件为名非法从事证券投资咨询业务 

A 公司是一家注册经营范围为房地产业务的经纪咨询公司，无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。

该公司通过电话、QQ 消息推送、微信宣传等方式在全国招揽客户，宣称可以提供免费证券

投资咨询建议，并向客户高价售卖其名为“证券王”的荐股软件，该软件服务采用按月收费。

该软件说明书自称通过历史数据分析可以准确判断未来 2 天内的个股走势，提前告知客户

即将“涨停”的股票名称、买入价位和卖出价位，必定稳赚。共计发展会员 1500 余人，签

订了免费证券投资咨询服务协议的达 1400 余人，购买了荐股软件“证券王”的 1000 余人，

价款共计 4300 余万元，投资者人均损失 220 余万元。接到案件线索后，监管部门对该公司

进行现场打击，对公司负责人李某及相关人员朱某进行了刑事处罚，并分别判处罚金 5000

万元及 3500 万元。 

监管部门提醒：面对无底线宣传“稳赚不赔”的承诺，投资者应该保持冷静的头脑。根

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加强对利用“荐股软件”从事证券投资咨询业务监管的暂行规定》，向

投资者销售或提供“荐股软件”并且直接或者间接获取经济利益的，属于从事证券投资咨询

业务，应当经中国证监会许可，取得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。未取得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，

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利用荐股软件从事证券投资咨询业务。因此，投资者在购买“荐股软件”

和接受证券投资咨询服务时，应当事先了解或查询销售机构或个人是否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

务资格。投资者可以在中国证监会网站、中国证券业协会网站进行查询，防止上当受骗。 


